
	审批意见 ：                                     秦开审批环表[2025]第41号
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粮油加工设备更新项目位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鹏泰路3号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厂区内，项目总投资5010万元，环保投资200万元。项目在原厂区内建设，对企业40余套装备实施更新和升级，主要改造内容包括节能型防爆电机购置、筒仓汽卸改造、数字化项目建造、粉仓防结拱和密闭改造、打包车间环境改善等27个子项，同意建设。

本项目不新增生活、生产废水外排。
本项目废气污染源主要为卸粮站卸粮和制粉一车间打包漏粉产生。卸粮站液压翻板处、2个卸粮口及刮板机废气收集后经4套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4根23m高排气筒排放；打包（漏粉）废气收集后经1套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23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未收集废气采取车间密闭、卸粮站密闭、周围喷雾洒水、及时清扫等措施，颗粒物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及《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执行钢铁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别要求的通知》（[2021]-10）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特别管控要求。

本项目噪声来源主要为设备噪声，项目经建筑隔声，距离衰减，厂界噪声必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新增固体废物主要是新增除尘器除尘灰、废布袋及新增设备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润滑油及废润滑油桶。除尘器除尘灰、废布袋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除尘灰收集后由回收部门回收，废布袋由环卫部门处理。废润滑油及废润滑油桶属于危险废物，暂存在现有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收集处置。
按《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相关要求办理排污许可。
项目竣工后及时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进行验收,并将验收报告及验收意见报送原环评文件审批部门及日常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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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经办人：                                           2025年9月15日

	


